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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717.htm （一九八０年七月十

七日） 国务院同意司法部 《关于加强和建立地方政法干部学

校的请示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为了保障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促进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必须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

队伍。现在各地有大批不熟悉法律业务的干部来到司法战线

，今后还将有更多的新手充实到司法机关来，抓紧对这些司

法干部的训练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都要制订出轮训干部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切实做好。 

关于加强和建立地方政法干部 学校的请示报告 中央为了充实

健全公安、司法队伍，以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自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从各条战线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级

公安、司法部门工作。新调入的大批司法干部，大多数缺乏

法律专业知识，需要先进行必要的训练，才能担负专业工作

；原有的司法干部，由于种种原因，多年以来业务荒疏，也

需要重新学习。在这一新形势下，抓紧司法干部的轮训工作

，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司法干部轮训

一遍。除县正职以上司法领导干部，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轮

训外，其他干部都要由各省、市、自治区负责训练。但目前

多数省、市、自治区训练机构不健全， 师资力量薄弱， 校舍

积狭小，甚至有的还没有训练司法干部的学校，很不适应新

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意见：一、各省、市、自治区都应积

极创造条件，尽早设立政法干部学校。现有干校规模不足的



，需要抓紧扩建；原有干被撤销了的，应即恢复。政法干校

属厅（局）级单位，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业务

上由司法厅（局）管理，主要担负轮训基层法院副院长、中

级法院审判员、高级法院助理审判员等干部和检察系统、司

法行政系统相应职务的干部，每年举办二至三期，每期三至

五个月，按中央要求如期完成干部轮训任务。有条件的地方

，还可组织有关大专院校，以多种形式协助进行训练。二、

各地（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设不同规模的司法干部训练班

，主要担负轮训基层法院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执

行员、法警、中级、法院助理审判员、书记员、执行员法警

等和检察系统、司法行政系统相应职务的干警。省、市、自

治区政法干部学校，如能同时担负上述 干部轮训任务的，地

（市）干部训练机构也可少设或不设。三、关于政法干部学

校的校舍，应遵照中央的指示，校舍被占的，都应迅速归还

或由占用单位负责另建校舍。凡须新建或扩建校舍的，各地

应遵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

政管理体制，本着节约的原则，因陋就简，由地方统筹安排

必要的基建投资。四、关于政法干部学校的师资，各地要尽

快选调一批适合做司法教学工作的干部，参加恢复、新建政

法院校和政法干校的工作，以适应当前的迫切需要。同时还

可从法院、检察院等单位聘请一些兼职教员、地方各级政法

干部学校的教材、师资培训等，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应起“工

作母机”的作用，尽快协助解决。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

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参照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